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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政办发〔2020〕6 号

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-标题行数*2（磅）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泽州县支持旅游产业逆周期发展的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及驻县各有关单位：

《泽州县旅游产业逆周期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已经县政府第

75 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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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支持旅游产业逆周期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支持旅游产业逆周期发展的决

策部署，进一步降低疫情影响，支持旅游产业尽快恢复发展，特

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财政贴息

县政府出台支持旅游产业逆周期发展贷款利息贴息政策，大

力支持旅游产业发展。

（一）支持对象

1.支持全县 7 大景区扩容提质；

2.支持农家乐提档升级。

（二）支持方式

财政贴息。对景区建设新增贷款利息按基准利率的 50%给予

贴息补助（含市级财政负担的 15%）；农家乐新增贷款利息按基

准利率的 100%给予贴息补助（含市级财政负担的 15%）。新增贷

款仅限于各类金融机构。

（三）支持范围

1.景区

一是支持纳入全县全域旅游重点项目建设；

二是支持景区重大改革和资源整合；

三是支持旅游景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；

县级财政贴息补助，超出晋市政办〔2020〕13 号文件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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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息补助部分，仅用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工的景区续建和新

建项目的融资贷款，且年度完成工程量需达到 70%以上。

2.农家乐

一是融资用于农家乐基础设施改造提升；

二是融资用于农家乐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文化和旅游局；配合单位：县发改局、县财

政局、县旅游开发服务中心）

二、推进农家乐品牌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

（一）开展“太行人家”星级品牌创建；6 月 30 日前完成

15 家县级“太行人家”农家乐评选。

（二）在政府指导价前提下，开展“太行人家”标准化建设。

（三）建立行业规范，对评为“太行人家”的农家乐按照评

定等级给予适当资金补助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文化和旅游局、县旅游开发服务中心；配合

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三、支持重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

（一）重点支持寺南庄旅游厕所和停车场建设，并给予适当

资金补贴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旅游开发服务中心、金村镇人民政府；配合

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局）

（二）对晋张路进行路面整修和环境整治，并更名为“珏山

旅游专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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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县交通运输局；配合单位：县财政局、金村镇

人民政府）

四、加大旅游品牌整体营销能力

（一）充分利用《泽州县大宗旅游奖励办法》，面向中原地

区精准营销，提高泽州旅游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。

（二）鼓励旅游产品提升创新，提高旅游产品营销力度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文化和旅游局；配合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融

媒体中心）

五、全力推进珏山大景区整合

（一）青莲寺、东焦河水电站、围滩水电站从 4 月 1 日起纳

入珏山大景区“统一规划、统一管理、统一开发、统一品牌，统

一经营”，原有的管理体制保持不变。泽州县财政每年支付青莲

寺门票补贴 10 万元。

（二）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运营模式，实现整体运营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文化和旅游局、县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

司；配合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以上资金扶持政策（青莲寺门票补贴除外）有效期执行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+版记行数*2（磅）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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